
 

 

名　　稱：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4 月 19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動物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宰殺動物者，應於宰殺動物前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一、申請人名稱或姓名、住址、身分證明文件。

二、宰殺動物之種類、數量及理由。

三、宰殺動物之實施期間。

四、宰殺動物之場所。

第 2-1 條

本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六款及第十四條之二所稱獸鋏，指具強力彈簧

之頜顎型或齒夾型結構，並以夾鉗方式捕捉動物之鋏狀器械（如附圖例式

）。

第 2-2 條

申請獸鋏之製造或輸入，限於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有使用獸鋏之必要。

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經該法主管機關核准使用獸

    鋏。

三、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有使用獸鋏之必要。

四、受國外委託代工製造獸鋏，且專供輸出至境外使用。

五、其他因公益用途，有陳列獸鋏之必要。

申請獸鋏之製造，除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始得委託他人製造外；其他均

限於自行製造，不得委託他人。

申請獸鋏之輸出，限於有第一項第四款情形者。

申請獸鋏之陳列，限於有第一項第五款情形者。

申請獸鋏之製造、陳列、輸入或輸出，應由申請人逐批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為之。但申請輸出者，免附

第四款至第六款資料：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屬法人者，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二、符合申請所適用規定之證明文件。申請獸鋏輸入者，應另檢附國外報

    價單影本；申請獸鋏輸出者，應另檢附國外訂單影本。

三、申請製造、陳列、輸出或輸入之獸鋏數量、型式規格、圖樣或照片。

四、獸鋏使用或陳列之說明：敘明獸鋏使用或陳列期間、地點、用途及捕

    捉之標的動物種類。



五、獸鋏可追溯標記之說明：應採用烙碼或其他具不可移除性之標示，標

    記內容應包括可辨認之使用者名稱及獸鋏序號。

六、獸鋏使用防護措施及後續移除或銷毀管理之說明資料。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及文件。

申請獸鋏之販賣，限於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經許可製造、陳列或輸入獸鋏

者；且限於申請將該獸鋏販賣予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五款所定

情形之一者。

獸鋏之販賣，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經許可後，始得為之：

一、申請人及獸鋏買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屬法人者，檢附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獸鋏買受人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五款所定情形之一之相關

    證明文件。

三、販賣之獸鋏數量、型式規格、圖樣或照片，及曾依第五項規定申請且

    經許可之證明文件。

四、獸鋏買受人使用獸鋏之說明資料：獸鋏使用地點、用途、捕捉之標的

    動物種類、防護措施及後續移除或銷毀管理。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及文件。

第 2-3 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前條之申請，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相關機關代表

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審查作業。

第 2-4 條

依第二條之二提出之申請，其檢附文件或資料有記載內容不完備，無法補

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

許可。

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或資料，有不符本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中有關獸鋏使

用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許可。

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或資料，有隱匿或虛偽不實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許

可；已許可者，撤銷之。

許可期間屆滿前，獸鋏使用之必要性已消失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

可。

申請人有第二項及第三項情形之一，於二年內再提出申請者，中央主管機

關不予許可。

依第二條之二提出之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

獸鋏使用期間、地點、用途、數量、捕捉標的動物種類及防護措施等內容

，公告於網站。

前項經許可之案件，不得申請展延許可期間。

第 3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

二、動物用藥品廠。



三、藥物工廠。

四、生物製劑製藥廠。

五、醫院。

六、試驗研究機構。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第 4 條

（刪除）

第 5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動物保護檢查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專

業訓練結業；所定義務動物保護員，應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

之專業訓練結業。

動物保護檢查人員及義務動物保護員之身分證明文件，由直轄市或縣 (市

) 主管機關核發。

第 6 條

義務動物保護員協助執行動物保護檢查工作，應在動物保護檢查人員指導

下進行。

第 7 條

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指定公告前已飼養禁止輸入、飼養之動物者

，飼主應於公告後六個月內，向飼養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

第 8 條

飼主繁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指定公告之動物者，應自

該動物出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向飼養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

第 9 條

依前二條規定辦理登記者，於飼主之住、居所變更或飼養動物之地點變更

時，飼主應自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原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取得或

受讓已辦理登記之動物者，亦同。

第 10 條

依第七條、第八條規定辦理登記之動物死亡，飼主應自動物死亡之日起一

個月內，向原登記機關辦理註銷登記。

依第七條、第八條規定辦理登記之動物遺失，飼主應自動物遺失之日起一

個月內，向原登記機關辦理申報；已申報遺失之動物，於一年內未能尋獲

者，視同死亡，原登記機關得逕行註銷。

第 11 條

本細則所定各類書、證、表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